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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產條例案經憲法法庭於 109年 6月 30日言詞辯論終結 

大法官將於 1個月內指定公布解釋之期日新聞稿 

   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 107 年度憲三字第 15 號等聲請解釋案(黨產

條例案)，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時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。本次

言詞辯論歷經 3 小時，於關係機關為總結陳述後，審判長許大法官宗

力宣示言詞辯論終結，並將於 1個月內指定公布解釋之期日。 


